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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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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起降场（点）布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低空起降场（点）布设的总则、分类、方法和设施设备配置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低空起降场（点）的布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MH 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MH/T 5065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垂直起降航空器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capable aircraft；VCA
除直升机外，具有分布式动力系统、可进行垂直起飞和着陆的航空器。

3.2 垂 直 起 降 航 空 器 全 尺 寸 D 值 over-all length/width of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capable aircraft

垂直起降航空器旋翼转动、折叠结构全部展开时，能够有效覆盖机身的最小外接圆直径。

3.3 直升机 helicopter
飞行时，凭借一个或多个在基本垂直轴上自由转动的旋翼，在空气中获得支撑的重于空

气的航空器。

3.4 最终进近和起飞区 final approach and take-off area ；FATO
用于垂直起降航空器完成进近动作的最后阶段到悬停或着陆，以及开始起飞动作的特定

区域。

3.5 接地和离地区 touch down and lift-off area ；TLOF
供垂直起降航空器接地或离地的一块承载区。

3.6 障碍物 obstacle
位于供垂直起降航空器地面活动的区域上，或突出于为保护飞行中的垂直起降航空器而

规定的限制面之上，或位于上述规定的限制面之外但评定为对起降空域有危险的，固定的（不

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和移动的物体，或是上述物体的一部分。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UAM：城市空中交通（Urban air mobility）
ADS-B：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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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则

5.1 为满足低空场景运行需求，宜统筹开展低空起降场（点）布设，指导起降场（点）规

划建设，保障垂直起降航空器（VCA）安全、有序、高效运行。

5.2 低空起降场（点）为 VCA使用的起降场地，布设可与通用机场、飞行营地统筹考虑。

5.3 低空起降场（点）布设宜遵循“安全、适用、绿色、经济”的原则。

5.4 低空起降场（点）布设宜结合国土空间、国民经济、综合交通等规划，统筹考虑应用

场景、场址技术和经济条件等综合论证确定。

5.5 兼顾直升机运行的低空起降场（点）选址工作宜符合MH/T 5065，建设标准符合 MH
5013。

6 布设分类

6.1 根据功能定位、应用场景和保障能力等，低空起降场（点）分为一级起降场（点）、

二级起降场（点）、三级起降场（点）和其他起降场（点）。

6.2 一级起降场（点）为 UAM 体系的骨干节点，主要服务于低空客货运输，布设宜具备

下列特征。

a） 服务于跨区域（省、地级市及县/区/市）间的公共空中交通。

b） 低空客货运输业务量较大。

c） 满足大中型 VCA 及以下机型起降，兼顾直升机起降、停放需求；提供综合型的

保障服务，具备主流 VCA日常维修、检修、保养功能。

d） 具有常态化使用空域，享有低空飞行优先权。

e） 交通换乘、中转便利。

f） 宜与通用机场、飞行营地同步规划实施，实现设施设备共用。

6.3 二级起降场（点）为 UAM体系的重要节点，布设宜具备下列特征。

a） 服务于县（区、市）主要功能区（中央商务区、火车站、港口、码头及工业园区）

以及乡镇、街道的公共空中交通。

b） 低空客货运业务量适中。

c） 满足大中型 VCA 及以下机型起降，兼顾直升机起降、停放需求；提供基本的保

障服务，具备主流 VCA日常检修、保养功能。

d） 具有灵活分配性质的空域，可动态调整飞行时段。

6.4 三级起降场（点）为 UAM体系的一般节点，布设宜具备下列特征：

a） 服务于社区、行政村的公共空中交通；

b） 具有低空客运或货运需求；

c） 满足大中型 VCA及以下机型起降需求。

6.5 其他起降场（点）主要包括无人机机巢/机柜、车载式和便携式无人机起降平台，以及

不对公众开放的起降场（点）等；应用场景涉及城市管理、末端物流、应急救援、医疗救护、

私人飞行、农业植保等。

7 布设方法

7.1 基本要素

7.1.1 一级、二级、三级起降场（点）以及用于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等公共服务的其他起降

场（点）宜与各级经济节点、行政节点、交通节点统筹考虑，且保障地面交通便利。



T/JSCTS XX——20XX

3

7.1.2 场址避开空中禁区、限制区和危险区，使用空域与周边机场和其他空域的矛盾可协调

解决。

7.1.3 场址净空条件宜满足航空器安全起降要求，尽可能避免或减少障碍物处理量。

7.1.4 兼顾直升机起降的低空起降场（点），FATO宜至少设置两个进近和起飞爬升面，主

起降方向宜与主导风向一致，宜避免顺风运行，尽量减少侧风运行。

7.1.5 场址起降方向宜避开居民区、学校和医院等噪声敏感区。

7.1.6 场址与阵地、靶场等军事设施，核电、大型油库等重要设施，易燃易爆、产生大量烟

雾以及电磁干扰等设施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7.1.7 场址宜满足生态环境及文物保护要求，宜避开鸟类生态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考虑对具有开采价值矿藏区的影响。

7.1.8 一级、二级、三级起降场（点）以及用于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等公共服务的其他起降

场（点）宜选择工程量少的区域。

7.1.9 位于地面的低空起降场（点）场地承载力宜满足航空器起降要求。

7.1.10 位于建（构）物顶面的低空起降场（点），建筑结构承载力宜满足航空器起降要求，

按GB 50009进行复核。

7.1.11 低空起降场（点）的场地条件满足拟使用航空器安全起降、滑行、停放需求，以及

生产和生活保障设施建设需求。

7.1.12 低空起降场（点）宜具备引接道路和通信设施的条件。一、二级起降场（点）还宜

具备供电、给排水等公用设施的设置或引接条件，三级和其他起降场（点）可根据需要设置

或引接。

7.2 工作流程

7.2.1 低空起降场（点）布设宜符合区域低空起降场（点）布设方案。区域低空起降场（点）

布设方案宜符合下列要求：

a） 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分级规划布局低空起降场（点），突出重点、量力

而行。

b） 推动纳入地方国土空间等相关规划。

c） 区域低空起降场（点）服务范围满足覆盖全域要求，提高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d） 各县（市、区）设置 1个及以上一级起降场（点），其他类型的起降场（点）根

据应用场景需求设置。

e） 各级起降场（点）间保持安全距离，尽量避免服务范围重叠。

f） 一级、二级、三级起降场（点）以及部分用于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等公共服务的

其他起降场（点）符合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规划。

g）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低空起降场（点）布设。

h） 已建成的低空起降场（点）根据功能定位、应用场景和保障能力等纳入起降场（点）

分类。

i） 低空起降场（点）参照附录A进行初步论证，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按有关程序进

行公布。

7.2.2 低空起降场（点）的布设工作流程宜按附录 A，包括确定低空起降场（点）分级与建

设规模、场址初选、推荐场址分析和编制低空起降场（点）情况说明材料等。

7.2.3 低空起降场（点）分级与建设规模宜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需求、功能定位、应用场景和保障能力确定低空起降场（点）等级。

b） 确定起降机型，一般选择其中 VCA全尺寸 D值最大的航空器和起飞全重最大的

航空器。国内常见中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机型参数、主流大型垂直起降航空器（VCA）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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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分别见附录 B和附录 C。
c） 根据低空起降场（点）等级和功能定位，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低空应用

场景，预测低空客货运业务量。

d） 根据预测的业务量，确定停机坪和机库建设规模。一、二级起降场（点）的机库

建设宜兼顾航空器维修需求。

e） 根据功能定位、起降机型和预测的业务量等确定低空起降场（点）生产保障设施

和办公生活设施的规模。

f） 有夜航需求的低空起降场（点）建设助航灯光系统。

g） 根据低空起降场（点）功能定位、建设规模、起降机型和运行方式确定本场使用

空域需求。

h） 根据低空起降场（点）需求分析确定的建设规模绘制平面布置方案，初步确定平

面布置和用地规模。

7.2.4 场址初选宜符合下列要求：

a） 一、二级起降场（点）的初选场址数量不少于 2个，三级和其他起降场（点）可

直接确定推荐场址。

b） 收集资料包括：选址区域国土空间规划、通用航空相关规划以及三维地形、周边

气象、需要避开的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设施、人工障碍物、周边机场信息等资料。

c） 图上作业宜按照下列步骤开展工作：

1) 以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心，确定场址选址范围；

2) 场址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

3) 根据周边机场、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设施资料，避让影响其安全运行的区域；

4) 根据人工障碍物分布情况，初步评估场址净空条件；

5) 初步分析地面和空中条件，确定初选场址。

d） 结合现场踏勘情况，分析初选场址的可行性，并对场址的方位进行调整。

e） 综合比较初选场址优劣势，并结合地方政府、建设及运行单位意见，提出推荐场

址。

7.2.5 推荐场址分析宜开展下列工作：

a） 收集资料，包括电磁环境、工程地质勘察和气象资料。

b） 地理位置分析，确定低空起降场（点）基准点坐标、标高和 FATO方向；与主要

服务对象的位置关系；与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符合度。

c） 场地条件分析，宜分析场址地形地貌、场地空间范围，确定场地是否满足低空起

降场（点）建设用地需求。一级和二级起降场（点）宜分析场址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地震条件及场地抗震设防烈度、地表状况和防洪排水资料，确定场址标高，估算土石方工程

量。

d） 净空条件分析，包括下列内容：

1) 结合场址周围障碍物情况和净空限制要求，复核并优化 FATO位置和起降方向；

2) 按照航空器性能和运行方式，在地形图上绘制障碍物限制面图，分析障碍物是否突

破障碍物限制面；

3) 通过航行研究提出对超高障碍物的处理建议。

e） 空域条件分析，包括下列内容：

1) 调查场址周边空域情况；

2) 分析本场空域使用需求，提出进离场飞行程序和拟申请的本场使用空域范围；

3) 分析本场拟使用空域与邻近机场和航线的运行影响。

f） 气象条件分析，宜根据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降水、气压等气象资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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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气象条件对低空起降场（点）的影响。

g） 环境条件分析，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分析进离场航线对医院、学校和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的影响，环境噪声符合 GB
3096要求；

2) 分析场址周围群鸟活动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3) 分析说明电磁环境状况，是否满足航空器运行要求；

4) 分析场址对周边生态、水土和大气环境的影响；

5) 根据场址周边易燃易爆和产生烟雾等设施的分布情况，分析其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h） 供能条件分析，宜根据一级、二级起降场（点）航油、电力及氢气等能源的使用

需求，说明供应方案。

i） 交通条件分析，宜说明周边道路交通情况。

j） 公用设施条件分析，宜根据一级、二级起降场（点）场址周边供水、供电、供气、

通信、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的使用需求，说明引接和建设情况。

k） 征迁或改建情况分析，宜说明场址范围内的征迁数量，初步估算征迁补偿和改建

费用。

7.2.6 宜根据推荐场址分析内容编制低空起降场（点）情况说明材料。

8 设施设备配置

8.1 低空起降场（点）宜根据分级和使用需求，设置起降场地、目视助航设施、空中交通

管制设施、安全保卫设施、消防设施、能源设施、停放设施、公用设施及服务保障设施等，

设施配置参照附录 E。
8.2 一级起降场（点）设施配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a） 设置不少于 2个起降区域，满足不少于 4 架最大起飞全重在 150kg（不含）以上

航空器停放的机位。

b） 设置目视助航标志，有夜航需求的起降场（点）宜设置助航灯光及泛光照明。

c） 根据运行需要配置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等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d） 设置围栏或安全网、视频监控系统及安检设备等安全保卫设施。

e） 配备灭火器及水消防系统，根据需要设置泡沫消防系统。

f） 配备市电电源、充（换）电站及加油（气）设备等能源设施。

g） 设置不少于 4架 VCA停放的机库及停机坪。

h） 配置引接道路、通信、给排水及供电等公用设施。

i） 根据业务量发展情况宜设置候机设施，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设置商业服务设施。

8.3 二级起降场（点）设施配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a） 设置不少于 1个起降区域，满足不少于 2 架最大起飞全重在 150kg（不含）以上

航空器停放的机位。

b） 设置目视助航标志，有夜航需求的起降场（点）宜设置助航灯光及泛光照明。

c） 根据运行需要配置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等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d） 设置围栏或安全网、视频监控系统及安检设备等安全保卫设施。

e） 配备灭火器及水消防系统，根据需要设置泡沫消防系统。

f） 配备市电电源，根据需要设置充（换）电站及加油（气）设备。

g） 设置停机坪，根据需要设置满足停放要求的机库。

h） 配置引接道路、通信、给排水及供电等公用设施。

i） 根据业务量发展情况设置候机设施，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设置部分商业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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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三级起降场（点）设施配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a） 设置不少于 1个起降区域。

b） 设置目视助航标志，有夜航需求的起降场（点）宜设置助航灯光及泛光照明。

c） 根据运行需要配置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等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d） 设置围栏或安全网及视频监控系统，根据需要设置安检设备。

e） 配备灭火器，根据需要设置水消防系统。

f） 配备市电电源，根据需要设置充（换）电站。

g） 根据运行需要设置停机坪。

h） 配置引接道路及通信设施，根据需要配置给排水及供电等公用设施。

8.5 其他起降场（点）设施配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a） 设置不少于 1个起降区域。

b） 设置目视助航标志，有夜航需求起降场（点）宜设置泛光照明。

c） 根据运行需要配置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等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d） 根据需要设置围栏或安全网、视频监控系统及安检设备等安全保卫设施。

e） 配备灭火器，根据需要设置水消防系统。

f） 根据需要配备市电电源及充（换）电站等能源设施。

g） 根据运行需要设置停机坪。

h） 配置通信设施，根据需要配置引接道路、给排水及供电等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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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低空起降场（点）的布设工作流程

低空起降场（点）的布设工作流程见图 A.1。

确定低空起降场（点）等级

确定起降机型

预测低空客货运业务量

确定停机坪和机库建设规模

确定低空起降场（点）生产保障设施和办公生活设施的规模

根据需求建设助航灯光系统

确定本场使用空域需求

初步确定平面布置和用地规模

确定低空起降场（点）分级与建设规模

收集电磁环境、工程地质勘察和气象资料

地理位置分析

场地条件分析

净空条件分析

空域条件分析

空域条件分析

环境条件分析

供能条件分析

交通条件分析

公用设施条件分析

征迁或改建情况分析

推荐场址分析

区域低空起降场（点）布设

编制低空起降场（点）情况说明材料

一、二级起降场（点）的初选场址数量宜不少于 2个，三级

和其他起降场（点）可直接确定推荐场址

图上作业

分析初选场址的可行性

提出推荐场址

场址初选

收集资料

图 A.1 低空起降场（点）布设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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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国内常见中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机型参数

国内常见的中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机型参数如表 B.1所示。

表 B.1 国内常见中、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机型参数

序号 型号 厂商 定位
最大载

重

最大巡航

时间/航程

最大飞行

高度
最大起飞质量

1 方舟 40 顺丰 中型物流无人机 10kg 18km 5000m 46kg

2 方舟 60 顺丰 中型物流无人机 25kg 16km 5000m 46kg

3 方舟 35 顺丰 大载重六旋翼无人机 15kg 70min 6000m 32kg

4 方舟 E35 顺丰 多旋翼中型无人机 10kg 2h — 33.5kg

5 方舟 25 顺丰 长航时六旋翼无人机 8kg 2h — 22kg

6 行者 X500 华测导航
测绘、城市监控、应急

侦察、灾害救援
5kg 5h — 13.9kg

7 DJI 4RTK 大疆 低空摄影测量 — 0.5h 6000m —

8
Matrice

350 RTK
大疆 低空摄影测量 2.7kg 55min 7000m —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6%B5%8B%E7%BB%98&rsv_pq=e467a40e001f742d&oq=%E8%A1%8C%E8%80%85X500%E7%9A%84%E7%94%A8%E9%80%94&rsv_t=2dbbjv/lZW/yy3O97RzgY9co4UaAvOqSbjs5t8hTyi3VWlNf9bqbUCbngEmfz3K7hOz4gw&tn=15007414_9_d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5%9F%8E%E5%B8%82%E7%9B%91%E6%8E%A7&rsv_pq=e467a40e001f742d&oq=%E8%A1%8C%E8%80%85X500%E7%9A%84%E7%94%A8%E9%80%94&rsv_t=2dbbjv/lZW/yy3O97RzgY9co4UaAvOqSbjs5t8hTyi3VWlNf9bqbUCbngEmfz3K7hOz4gw&tn=15007414_9_d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5%BA%94%E6%80%A5%E4%BE%A6%E5%AF%9F&rsv_pq=e467a40e001f742d&oq=%E8%A1%8C%E8%80%85X500%E7%9A%84%E7%94%A8%E9%80%94&rsv_t=2dbbjv/lZW/yy3O97RzgY9co4UaAvOqSbjs5t8hTyi3VWlNf9bqbUCbngEmfz3K7hOz4gw&tn=15007414_9_d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5%BA%94%E6%80%A5%E4%BE%A6%E5%AF%9F&rsv_pq=e467a40e001f742d&oq=%E8%A1%8C%E8%80%85X500%E7%9A%84%E7%94%A8%E9%80%94&rsv_t=2dbbjv/lZW/yy3O97RzgY9co4UaAvOqSbjs5t8hTyi3VWlNf9bqbUCbngEmfz3K7hOz4gw&tn=15007414_9_d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7%81%BE%E5%AE%B3%E6%95%91%E6%8F%B4&rsv_pq=e467a40e001f742d&oq=%E8%A1%8C%E8%80%85X500%E7%9A%84%E7%94%A8%E9%80%94&rsv_t=2dbbjv/lZW/yy3O97RzgY9co4UaAvOqSbjs5t8hTyi3VWlNf9bqbUCbngEmfz3K7hOz4gw&tn=15007414_9_d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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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主流大型垂直起降航空器（VCA）机型参数

主流大型垂直起降航空器（VCA）机型参数如表 C.1所示。

表 C.1 主流垂直起降航空器（VCA）机型参数

序号 型号 厂商 类型
最大起飞

质量
最大航程

尺寸
起落架

形式
全宽W

（翼展）

全长

L
高度 H

1 EH216-S 亿航 多旋翼 650kg 30km 5.63m 5.63m 1.86m 滑橇式

2 VT300 亿航 复合翼 —— 300km 12.50m 6.80m 2.10m
前三点

式

3 V2000 峰飞 复合翼 2000kg 200km 14.50m
11.60

m
2.60m 滑橇式

4 AE200
沃飞长

空

倾转旋

翼
2500kg 200km 14.50m 9.10m 3.50m

前三点

式

5 M1
御风未

来
复合翼 2450kg 250km 15.00m

10.00

m
3.00m

前三点

式

6 ZG-T6 零重力
倾转旋

翼
2500kg 300km 17.00m

11.00

m
3.93m

前三点

式

7 ZG-ONE 零重力 多旋翼 740kg 30km 10.08m
10.08

m
2.35m 滑橇式

8 VE25 沃兰特 复合翼 2500kg
200km-40

0km
16.00m —— —— 滑橇式

9 E20 时的
倾转旋

翼
2400kg 200km 12.40m 9.70m 3.80m

前三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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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低空起降场（点）航空资料表

低空起降场（点）航空资料表见表 D.1。

表 D.1 低空起降场（点）航空资料表

起降场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其他

机场类型 □表面起降场（点） □高架起降场（点） □垂直起降水上平台

设计机型

运行方式 □VFR □IFR

基准点坐标
位置：
经度：
纬度： （以 WGS-84 数据标定）

基准温度

飞行场地基本信息

TLOF 信息
机场标高 尺寸

长度： 宽度： （米）
直径：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FATO 信息

FATO 类型 □跑道型 □非跑道型 跑道长宽
长度： 宽度： （米）
直径：

识别号码 □无 □有 FATO方向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安全区
安全区尺寸 长度： 宽度：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停机坪
停机位数量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地面滑行道
滑行道编号 □无 □有 编号： 滑行道宽度

表面类型 □水泥 □沥青 □非铺筑面

空中滑行道 滑行道编号 □无 □有 编号： 滑行道宽度

目视助航设施

助航灯光 □无 □有

标志 □无 □有

标志物 □无 □有

起降场拟提供的服务

管制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气象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情报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换电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充电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维修服务 □ 不提供 □ 提供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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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低空起降场（点）设备设施配备表

按低空起降场（点）等级选择配置。

表 E.1 低空起降场（点）设备设施配备表

名称
起降场地类型

备注
一级 二级 三级 其他

起降场地 起降区域 ■ ■ ■ ■

目视助航设施

助航标志 ■ ■ ■ ■

泛光照明 □ □ □ □

助航灯光 □ □ □ -

通信导航设施
通信信号（4G/5G） ■ ■ ■ ■

专用频道电台 ■ ■ □ -

监视设施

ADS-B □ □ □ □

Remote ID □ □ □ □

雷达 □ □ □ □

无线电频谱 □ □ □ □

飞行服务设施
语音、数据记录仪 ■ ■ □ □

指挥室或远程指挥室 ■ ■ □ -

气象设施

六要素观测站 ■ ■ □ □
根据需要选

择气象要素

测风仪 - - ■ ■ 风速、风向

能见度仪 ■ ■ □ - 能见度

雷电探测仪 □ □ - - 雷电

激光云高仪 ■ ■ □ - 云底高

激光测风雷达 □ - - -
空中风速、

风向

安全保卫设施

围栏或安全网 ■ ■ ■ □

视频监控系统 ■ ■ ■ □

安检设备 ■ ■ □ □ 手持/固定

消防设施

灭火器 ■ ■ ■ ■

水消防系统 ■ ■ □ □

泡沫消防系统 □ □ - -

能源设施

市电 ■ ■ ■ □

充（换）电站 ■ □ □ □

加油（气）设备 ■ □ - - 航油、氢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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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设施
机库 ■ □ - -

停机坪 ■ ■ □ □

公用设施

道路 ■ ■ ■ □

通信 ■ ■ ■ ■

给排水 ■ ■ □ □

供电 ■ ■ □ □

服务保障设施
候机设施 ■ □ - -

商业服务设施 □ □ - -

注：■表示宜配置，□表示根据需要选配，-表示原则上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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